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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外汇划转管理暂行规定 
 

（1997 年 9 月 25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〔97〕汇管函字第 250

号公布  自 1997年 10 月 15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境内外汇划转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外汇管理条例》第七条的规定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             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“外汇划转”是指境内机构之间通过经

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“金融机构”）办理的外汇汇

款、转帐等行为。               

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、支局（以下简称“外汇局”）

为境内外汇划转的管理机关。               

第四条 境内机构之间的外汇划转，应当遵守本规定。境内

金融机构之间的外汇拆借、资金清算等外汇划转，由国家外汇管

理局另行规定。               

第五条 除本规定第六、七、八条所列情况外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在境内以外币计价结算，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办理外汇划

转手续。国家外汇管理局另有规定的，按照规定办理。①               

第六条 下列情况，境内机构应当持规定的有效凭证和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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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据，向金融机构申请。金融机构应当在审核规定的有效凭证和

商业单据后办理外汇划转手续：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代理出口项下委托方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允许保留外

汇收入的其他境内机构的，代理方应当在收汇后，持正本代理协

议、出口合同、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、委托方的《外商投资企业

外汇登记证》（复印件）或者《外汇帐户使用证》（复印件），

向金融机构申请。金融机构应当在审核规定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

据后办理外汇划转手续，并在汇款附言中注明“贸易，出口收汇，

原币划转”字样、收汇日期及金额；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代理进口项下委托方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允许保留外

汇收入的其他境内机构的，委托方应当持正本代理协议、《外商

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或者《外汇帐户使用证》向金融机构申请；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利用国际贷款国际招标中标项下，发标方和中标方均

为境内机构的，发标方向中标方支付工程款项应当持中标合同、

中标证明；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境内机构从其外汇帐户中向境内保

险机构、运输机构支付涉外保险费、运输费，持进出口合同、正

本保险费、运输费收据；               

（五）境内保险机构向境内机构支付理赔款，持进出口合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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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保险单据；               

（六）偿还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本息，持借款合同、

还本付息通知单、《外汇（转）贷款登记证》；               

（七）境内机构向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偿还外债转贷款本息，

持《外债登记证》或者《外汇（转）贷款登记证》、转贷合同、

还本付息通知单及外汇局核发的“还本付息核准件”；#               

（八）境内机构向境内融资租凭公司支付外汇租金，持租凭

合同、《外汇（转）贷款登记证》；               

（九）外商投资企业办理本企业外汇结算帐户间、在各自最

高金额内的外汇划转和外汇资本金帐户间外汇划转，持《外商投

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和外汇局核定外汇结算帐户最高金额核准

件；用于对外支付的，还应当提供对外支付的有效凭证和有效商

业单据；               

（十）外方投资者作为投资汇入或者携入的外汇资金从其临

时外汇帐户中转入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本金帐户的，持《外商

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、经贸部门的批准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的营业执照。               

第七条 下列情况，境内机构应当持规定的资料向外汇局申

请；金融机构凭外汇局的核准件为其办理外汇划转手续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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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投资的，持注册会计师事

务所的验资报告，新投资企业的批准文件及营业执照，经批准的

合同、章程，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和外汇局要求的其他

资料；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所投资的企业将其外汇利润汇回

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的，持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、董事

会利润分配决议书和完税证明；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资者以外汇利润在境内再投资

的，持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、年度财务查帐报告、董事

会利润分配决议书、完税证明、外方投资者对利润进行再投资的

确认件、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和外汇局要求的其他资料；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资者所得外汇利润在境内其他企

业增资的，持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、年度财务查帐报告、

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书、完税证明、外方投资者对以利润增资的

确认件、原项目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、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

证》和外汇局要求的其他资料；               

（五）外商投资企业中、外方投资者所得外汇利润在该企业

内增资的，持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书、完税证明、中外方投资者

对以利润增资的确认件、原项目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、《外商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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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和外汇局要求的其他资料；               

（六）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，持注

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、董事会决议书、完税证明、原项目

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、转让协议、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

和外汇局要求的其他资料；               

（七）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的注册资本，经批准以外

汇投入的，持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，该企业的合同、章程。               

第八条 下列情况，境内机构应当持《外汇帐户使用证》和

相关资料，向金融机构申请，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外汇局核定的外

汇帐户收支范围为其办理外汇划转手续：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经海关批准的免税店向其总公司划转货款；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邮电部门国际邮政汇兑业务的国内转汇款；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船务代理公司向国内有关口岸分代理转汇或者划转备

用金；分代理向总代理退汇备用金余额；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经营国际海运航线业务的海运总公司对其所属公司用

于船舶营运所需备用金的调拨和所属公司上划运费。               

第九条 境内机构违反本规定进行境内外汇划转的，由外汇

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进行

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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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金融机构办理境内外汇划转中未按照本规定审核有

效凭证和商业单据的，由外汇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

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从重处罚。               
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1997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。               

①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境内外汇划转内容已经《国家外

汇管理局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布实施〈保险业务外

汇管理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2]95 号）第二十二条修

改。               

#：已经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

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[2003]30号）调整  

 

 


